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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計畫緣起 

向中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向中工業」）成立於 1998 年彰化縣大玉工

業區，主要從事歐式節能門窗之五金，如：多點連動鎖、門窗把手、門窗鉸鏈等之

生產。由於團隊的合作及努力，產品品質符合歐洲大廠之國際標準，深獲好評，並

陸續通過 ISO9001、BBA、CE、UL、DIN、PIV、SKG、IFT等國際品質認證。產

品榮獲臺灣精品以及德國 iF 設計獎的肯定，擁有世界各項專利 500 餘項。資本額

也從 500 萬元，配合營運規模之擴大，增資到目前的資本額 2.9 億元。 

向中工業擁有歐式精品門窗以及門禁安全系統之專業，過去專注於製作門窗系

統，主攻歐洲市場，未來除持續拓展成窗業務至臺灣本地以及其他新興市場，也將

積極開發電子鎖具於各項產品之廣泛應用，以科技智慧產品，創造高附加價值產能。 

目前廠區坐落於彰化縣大村鄉，因應國人生活品質提升，為供應高品質建材設

備，擬擴充作業空間，創造高附加價值產能，亟需變更毗鄰向中工業大村廠之農業

區土地作為廠房擴增之用，爰依「都市計畫工業區毗鄰土地變更處理原則」規定，

辦理本次農業用地變更使用申請。 

依「都市計畫工業區毗鄰土地變更處理原則」規定，申請人應先提具擴建計畫

經經濟部審查核准，於徵得同意或審查核准後，內政部同意依都市計畫法第 27 條

第 1 項第 3 款規定辦理都市計畫變更。向中工業業依前開處理原則規定檢送擴建計

畫，並經經濟部認定為符合處理原則第２點第（1）款「附加產值高之投資事業」在

案（經濟部 111 年 2 月 15 日經授工字第 11120404830 號函，詳附件一），爰依都

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為適應經濟發展之需要」辦理本計畫都市計

畫個案變更，同時為落實主要計畫之精神，有效落實計畫區發展管制並促進土地利

用，遂配合辦理本案細部計畫擬定作業。  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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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令依據 

（一）「都市計畫工業區毗鄰土地變更處理原則」第 4點第 5項 

申請人應自行擬定細部計畫，配置必要之公共設施，並自行負擔所有開發經

費；其細部計畫得與主要計畫同時辦理擬定及審議，並於主要計畫完成法定程序

後，由直轄市、縣（市）政府依法核定發布實施。 

（二）「都市計畫法」第 24條 

土地權利關係人為促進其土地利用，得配合當地分區發展計畫，自行擬定或

變更細部計畫，並應附具事業及財務計畫，申請當地直轄市、縣（市）政府或鄉、

鎮、縣轄市公所依前條規定辦理。 

三、計畫位置與範圍 

計畫區位於大村都市計畫區西南側，南側臨接大溪路，往東連結中正西路通往

台 1 省道，向南連結台 76 線埔心交流道。 

計畫範圍為大村鄉貢旗段 155 地號土地，與向中工業公司相毗鄰，面積為

7,941.70 ㎡，土地權屬為向中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所有（詳附件四）。 

計畫位置詳圖 1、計畫範圍土地清冊及地籍示意圖詳表 1 及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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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計畫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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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計畫範圍土地清冊 
項次 行政區 地段 地號 謄本面積(m2) 公告現值(元/m2) 所有權人 

1 大村鄉 貢旗段 155 7,941.70 3,300 
向中工業股份

有限公司 
合計 7,941.70   

 

 

圖 2 計畫範圍地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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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現行都市計畫概述 

一、細部計畫與主要計畫之關係 

本細部計畫之範圍與主要計畫「變更大村都市計畫（部分農業區為零星工業區）

（配合向中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擴廠）案」變更範圍一致（詳圖 3），為落實主要計畫

之精神，本細部計畫依循主要計畫之指導原則，並依都市計畫法第 22 條規定研析

並表明土地使用細分、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與事業及財務計畫等相關事項，以規範本

細部計畫區之發展，作為計畫區後續開發建設之準據，其餘計畫內容皆與主要計畫

相同。 

表 2 「變更大村都市計畫(部分農業區為零星工業區)(配合向中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擴
廠)案」變更計畫內容明細表 

編

號 
變更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原計畫 新計畫 

1 
零工一

西北側 

農業區 

(0.79公頃) 

零星工業區 

(0.79公頃) 

1.經濟部 111 年 2 月 15 日經授工字第 11120404830 號

函核定向中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擴廠計畫。 

2.向中工業專精於製造高品質歐式門窗之部分零件，因

應國內外市場擴大，除擴展自製門窗系統，並以公司鎖

芯模組化、數據傳送器、大數據資料庫等主要核心技術

為基礎，增設電子鎖、防疫把手、門窗電動馬達、電動

鉸鍊等新產品外銷。原廠區土地現況均已充分開闢使

用，無餘裕可供擴增，因而有擴展廠區之必要性。 

3.配合政府推動「智慧機械產業推動方案」，未來將利用

自動化機械生產設備、結合大數據資訊分析以提升研

發能量並優化生產良率效率，廠區各產線及廠房設施

亦會配合進行升級改善。 

4.向中工業目前在德國、英國、美國、中國、俄羅斯等國

家設有營銷據點，未來更將擴大至東歐、中南美洲及東

南亞等新興市場，將以臺灣總部佈局，設立物流發貨

倉，提升國內經濟成長。 

5.向中工業擴展後預估增加 20名員工，可提升彰化大村

地區之就業機會，並創造年產值每公頃新台幣 2 億元

之效益，屬高附加產值之投資事業，有助於提升地方經

濟發展。 

註：凡本次變更未指明變更部分，均應以現行計畫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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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變更大村都市計畫(部分農業區為零星工業區) 
(配合向中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擴廠)案」變更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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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落實本細部計畫與主要計畫內容之一致性，主要計畫訂定擬定細部計畫之指

導原則如下： 

（一）本計畫應由申請單位自行擬定細部計畫，配置必要之公共設施，並應由申請單位

自行負擔所有開發經費；其細部計畫得與主要計畫同時辦理擬定及審議，並於主

要計畫完成法定程序後，由彰化縣政府依法核定發布實施。 

（二）細部計畫應至少劃設變更都市計畫土地總面積 30％土地作為公共設施用地，並應

由申請單位自行管理、維護；本計畫面積 0.79 公頃，核算應於細部計畫劃設公

共設施用地 0.24 公頃，以提供公共服務空間及隔離綠化設施。 

（三）前款公共設施用地應無償捐贈予地方政府後，變更後之零星工業區土地始得申請

核發使用執照；其所劃設之公共設施用地，於主要計畫使用分區仍為零星工業區。 

（四）申請人未依核准開發期限完成擴建者，內政部同意依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

辦法第十三條第四款規定由該管都市計畫擬定機關迅即辦理通盤檢討，確實查明

於六個月內依法檢討變更恢復為原計畫之使用分區，不得以任何理由，申請變更

為住宅區、商業區或其他建築用地。 

（五）申請變更之工業區內扣除留設相關公共設施用地之可建築基地，最大建蔽率、容

積率分別為 70%、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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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現行大村都市計畫概要 

（一）計畫範圍及面積 

大村都市計畫範圍東至大村排水溝及員大路以東 30 公尺處，西至田洋社區

活動中心以西約 130 公尺處， 南以貢旗社區活動中心以南約 500 公尺處為界，

北以往台中農業改良場道路以北約 30 公尺處為界。計畫面積為 315.91 公頃。 

（二）計畫年期 

以民國 100 年為計畫目標年。 

（三）計畫人口及密度 

大村都市計畫區之計畫人口為 11,500 人，居住密度每公頃約 250 人。 

（四）土地使用計畫 

大村都市計畫區劃設住宅區、商業區、工業區、零星工業區、宗教專用區、

加油站專用區、醫療專用區、郵政專用區等 8 種土地使用分區，面積總計 53.225

公頃，占計畫總面積 16.86%，另劃設農業區面積總計 231.205 公頃，占計畫區

面積 73.19%。 

（五）公共設施計畫 

大村都市計畫區內所劃設之公共設施用地，包括機關用地、學校（國小）用

地、鄰里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零售市場用地、批發市場用地、停車場用地、

廣場兼停車場用地、溝渠用地、道路用地等 9 種，面積總計 84.705 公頃，占計

畫區面積 2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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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現行大村都市計畫土地使用面積分配表 

項目 
計畫面積 

(公頃) 
占計畫 

面積比(%) 
占都市發展 
用地比(%) 

都市發展
用地 

土地
使用
分區 

住宅區 41.830  13.24  49.38 
商業區 3.840  1.22  4.53 
工業區 4.490  1.42  5.31 
零星工業區 1.765  0.56  2.08 
宗教專用區 0.480  0.15  0.57 
加油站專用區 0.240  0.08  0.28 
郵政專用區 0.050  0.02  0.06 
醫療專用區 0.530  0.17  0.63 
小計 53.225 16.86 62.84 

公共
設施
用地 

機關用地 1.010  0.32  1.19 
學校(國小)用地 2.170  0.69  2.56 
鄰里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 0.840  0.27  0.99 
零售市場用地 0.240  0.07  0.28 
批發市場用地 0.250  0.07  0.30 
停車場用地 0.020  0.01  0.02 
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0.530  0.16  0.63 
溝渠用地 0.480  0.15  0.57 
道路用地 25.940  8.21  30.62 
小計 31.480  9.95  37.16 

合     計 84.705 26.81 100.00 
非都市發展

用地 
農業區 231.205 73.19 － 

總     計 315.910 100.00 － 

註：表內面積應以核定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資料來源：變更大村都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書（公開展覽草案），106年，彰化縣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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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現行大村都市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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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發展背景分析 

一、自然環境 

（一）地形地勢 

大村鄉屬八卦山台地與彰化隆起海岸平原之銜接地帶，東西狹長，東側位於

八卦山麓，地勢較高，海拔高度達 200 公尺；西側靠近彰化隆起海岸平原，土壤

肥沃，農業發達。大村都市計畫位於本鄉之西側，全部均屬彰化隆起海岸平原之

一部分，地勢平緩，標高在 20 公尺以下，約略為南高北低。 

（二）鄰近灌、排水系統 

計畫區鄰近之灌溉系統為濁水溪八堡圳水系，由八堡一圳再分支連招圳及南

勢圳，基地北側緊鄰貢旗段 168 地號之連招圳主給 15 灌溉專用渠道，依規定禁

止相關排水排入（詳附件五）。基地東側緊鄰貢旗段 166 地號，屬於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農田水利署管轄之板本小排三渠道，往北匯入彰化縣政府管理之坂本排水

分線，往西北方向匯入洋仔溪，於鹿港鎮流入臺灣海峽；範圍內則無既有灌、排

水路（詳圖 5）。 

 
圖 5 計畫範圍周邊灌排水系統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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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向中工業發展概述 

向中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向中工業」）成立於 1998 年彰化縣大玉工

業區，主要從事歐式節能門窗之五金，如：多點連動鎖、門窗把手、門窗鉸鏈等之

生產。因為對品質的堅持，業務量不斷擴大，生產線擴增，並配合企業流程改造進

行遷廠，現位於大村鄉零星工業區。 

創立初期，由技術出身之創辦人帶領僅 7 人的團隊開始。由於團隊的合作及努

力，產品品質符合歐洲大廠之國際標準，深獲好評，並陸續通過 ISO9001、BBA、

CE、UL、DIN、PIV、SKG、IFT等國際品質認證。資本額也從 500 萬元，配合營

運規模之擴大，增資到目前的資本額 2.9 億元。2013 年更獲經濟部遴選為第一屆

「中堅企業」，在全國 74 家企業之中，往「隱形冠軍」繼續發展、邁進。2017 年

五金產品榮獲世界頂尖的 iF設計獎的肯定。 

向中工業除發展自有品牌 VITA、建立 Älsace品牌，亦併購德國門窗五金產業

最高階知名品牌 Schüring 以及德國知名五金生產廠 Selve，目前以臺灣為總部，在

德國、英國、美國、中國、俄羅斯設立營銷據點，全球 13 家子公司、出口 50 多個

國家、以 20 種語言直接服務客戶。2020 年亦前往泰國設廠，作為東南亞產銷基地，

積極開拓新興市場，以建立全球之經銷網絡。 

（一）生產產品簡介 

向中工業創立之初以歐式門窗之五金為主要產品，透過各類產品研發生產，

目前生產產品包含各式門窗五金配件、門把、電子鎖、節能氣密窗、節能隔音窗

以及各式精品歐洲門窗。主要產品說明如表 4。 

表 4 主要產品及產品應用說明一覽表 

產品類別 產品應用 

門窗五金配件 

門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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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類別 產品應用 

門窗五金配件 

窗把手 

 
 

   

門窗五金配件 

電磁鎖 

 
電磁鎖 

(埋入式) 

 
電磁鎖 

(外露式) 

 
剪力鎖 

(世界專利) 

 
電插鎖 

 
雙向電鎖 

門窗五金配件 

鉸鏈 

   

門窗五金配件 

門把、電子鎖 
 

門飾品 

 
電子鎖  

三段式把手 

門窗五金配件 

窗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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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類別 產品應用 

萊茵精工窗戶 

 
內倒內開窗 

 
內倒橫拉窗  

氣窗 

慕爾浩斯落地門 

 
折疊門  

內倒橫拉門 
 

提升橫拉門 

節能隔音窗 

  

（二）旗下知名品牌 

向中工業旗下擁有 VITA、Schüring、Elite、Türguard、Älsace 等 5 個品牌，

涵蓋不同銷售通路，主要產品包含門窗五金、各式電子鎖及精品門窗。如表 5 所

示。 

表 5 向中工業旗下知名品牌一覽表 

品牌 說   明 
VITA 供應 UPVC塑鋼及鋁門、窗用各式五金配件。 

Schüring 擁有 68 年歷史的德國門窗五金產業第一線的品牌。 

Elite 
製造各式電磁鎖、電鎖、剪力鎖，用於高度安全需求的場所，例

如：機場、軍事單位。 

Türguard 
產品範圍涵蓋飯店卡片電腦鎖、商用家用之卡片密碼電腦鎖、門禁

管制系統。 

Älsace 100%歐洲專業新穎的門窗工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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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現況廠區分布 

工廠位於彰化縣大村鄉大溪路 13 號之 10，主要負責門窗所需五金零件之設

計及製造，送至世界各地子公司，於當地組裝門窗及配銷。 

廠區為地上三層南北向之長型建築，南側靠近大溪路部分為辦公室使用，設

有辦公室、會議室及展示間；北側為廠房使用，1 樓為物料倉庫、成品倉庫、研

磨區、測試室及作業廠房，2 樓為作業廠房。建物配置及廠房主要功能如圖 6 所

示。 

 
圖 6 向中工業現況廠房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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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產品及產能概況 

向中工業主要製造項目為生產門窗把手、鉸鏈、傳動桿及銷售各式歐式門窗

等產品，其中產能最大量為窗把手、門鉸鏈以及門窗傳動桿。 

表 6 向中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產品每月產能彙整表  
項次 產品 產能(PCS/月) 

1 窗把手 161,280 

2 門把手 51,874 

3 窗鉸鏈 49,280 

4 門鉸鏈 115,233 

5 門窗傳動桿 118,272 

（五）公司營收概況 

向中工業近六年資本額約 2.9 億元，近年營收概況，以 2017 年度至 2021 年

度於英國、德國子公司各項主要產品產量值可看出，平均年營收約 1億元，2020

年度受疫情影響，營收低於新台幣 6 千萬元；2021 年度營業收入回穩並成長至

8 千萬元。 

表 7 向中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近年營收概況統計表 
年度 2017 年度 2018 年度 2019 年度 2020 年度 2021 年度 

資本額(NTD) 290,000,000 290,000,000 290,000,000 290,000,000 290,000,000 
年產量(PCS) 8,561,084 17,377,450 15,626,303 15,311,439 17,190,490 
營業額(NTD) 100,172,919 81,258,078 116,013,272 57,935,702 81,762,365 

（六）經營成效 

向中工業產品主要外銷，比重以歐洲居多，除以自有品牌行銷以外，亦擁有

全球頂尖或百年企業的客戶群，例：全球前三大門窗五金品牌德國 GRETSCH-

UNITAS、德國 SIEGENIA、全球前二大歐式門窗系統提供廠德國 VEKA、德國

SCHÜCO、英國第一大門窗廠 Epwin Group、英國第二大門窗廠 MASCO、英國

百年品牌 Yale 及東南亞最大的歐式門窗廠 Eurowindow 等，均採用向中工業之

產品。 

僅
供
公
開
展
覽
參
考
用



17 

 
圖 7 向中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主要客戶 

向中工業曾獲經濟部中小企業處小型企業創新研發計畫委託研發製作智慧

型節能環保安全窗、亦接受工業局委託執行多功能門窗零組件自動系統開發。臺

灣最高海拔旅館松雪樓，亦選購向中工業氣密門窗，以承受高山嚴苛氣侯條件。 

2017 年臺灣第一棟拿到德國「被動式節能建築研究所」（Passive House 

Institute）證書的改裝公寓，係由德國被動房研究所提供技術與沃科綠建築有限

公司，所共同設計打造出屬於臺灣氣候型條件的實驗性被動式公寓住宅；其採用

之門窗便是來自向中工業 Älsace 品牌，其門窗製作品質及安裝工法均榮獲認證。 

（七）技術研發與產品開發 

向中工業除穩健經營現有產品以外，為提升競爭力，亦持續研發新技術與製

程，拓展開發新產品。2020 年度之目標規劃，係以現有門窗構件及鎖體為基礎，

加入核心技術，開發各式電子智能鎖，並進一步規劃各項產品應具備之技術藍圖，

詳表 8、圖 8。無論是市場需求或是自主開發，均由向中工業營業部門、研發部

門、資材部門、品證部門、生產部門等共同評估產品開發之可行性；試作樣品亦

送至德國實驗室進行信賴性測試，以符合歐洲各國檢驗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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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土地使用現況 

（一）原廠範圍 

向中工業原廠區為地上三層南北向之長型建築，南側靠近大溪路部分為辦

公室使用，設有辦公室、會議室及展示間；北側為廠房使用，1 樓為物料倉庫、

成品倉庫、研磨區、測試室及作業廠房，2 樓為作業廠房。現廠區以南側之大

溪路為進出道路，往北進入大村鄉行政中心，往南通往埔心。 

（二）本細部計畫範圍 

本細部計畫範圍東南側毗鄰原廠區現況做出入道路使用，其餘範圍少部分

作為停車使用，其他為農作使用，如圖 8。 

範圍北界緊鄰連招圳，東北側有約 7M 寬之農路（田洋橫巷），田洋橫巷

兩側側溝分別為灌溉溝渠連招圳及排水溝渠(板本排水分線)，往北通行聯絡至

田洋巷。基地周圍多為農業使用，西側、南側毗鄰工廠、住家，如圖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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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廠區內部現況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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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廠區外部現況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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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周邊公共設施 

依照「變更大村都市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案」公共設施用地需求檢討，大

村都市計畫區內以公園、綠地或兒童遊樂場及等公共設施用地較為不足，進一步檢

視本計畫區周邊 500 公尺範圍內已規劃之公共設施用地有 1 處鄰里公園兼兒童遊

樂場用地，面積 0.34公頃，部分開闢為貢旗社區活動中心。 

本案周遭土地使用主要為農業，西側區域部分為工廠及住宅使用，鄰近地區亦

無規劃設置機關或其他公共設施，且鄰接之道路屬聯外道路，多為通過性交通，對

於停車空間尚無明顯之需求。 

 

圖 10 計畫區周邊公共設施分布及開闢現況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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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禁止使用之土地查詢 

依「都市計畫工業區毗鄰土地變更處理原則」第 3 點規定申請變更土地不得位

於重要水庫集水區暨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軍事禁限建範圍及其他法令規定禁止

使用之土地。由經濟部水利署（110 年 5 月 3 日經水工字第 11053135560 號函）、

臺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區管理處（110 年 4 月 21 日台水十一工字第

1100004586 號函）、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田水利署彰化管理處（110 年 4 月 29 日

農水彰化字第 1106531957 號函）、彰化縣政府（110 年 4 月 23 日府水保字第

1100144908 號函、110 年 4 月 21 日府地劃字第 1100140943 號函、110 年 5 月 6

日府農務字第 1100160795 號函），申請擴廠範圍均非位於上揭限制範圍內（各單

位函復公文以及依內政部營建署環境敏感地區單一窗口平台判定應免查範圍詳附

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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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環境敏感區位查詢結果一覽表 

查詢項目 查詢結果及限制內容 查詢單位及文號 

重要水庫集水區 是  否 

依經濟部水利署之查詢結果，本案基地非位

於任何水庫之集水區內 

經濟部水利署 110 年 5 月

3 日 經 水 工 字 第

11053135560號 

自來水水質水量

保護區 

是  否 

依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區管理處

之查詢結果，本案基地非位於依法核定公告

之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範圍內 

臺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區管理處 110 年 4 月

21 日台水十一工字第

1100004586號 

軍事禁限建範圍 依內政部營建署環境敏感地區單一窗口平台

判定為免查 

2021-04-18 16:17:51 
(e1e9a79aaa5f) 

 
山坡地 是  否 

依彰化縣政府之查詢結果，本案基地非位於

山坡地 

彰化縣政府 110年 4月 23

日 府 水 保 字 第

1100144908號 

特定農業區經辦

竣農地重劃之農

業用地 

是  否 

依彰化縣政府之查詢結果，本案基地非屬特

定農業區經辦竣農地重劃之農業用地 

彰化縣政府 110年 4月 21

日 府 地 劃 字 第

1100140943號 

優良農地 是  否 

依彰化縣政府之查詢結果，本案基地非屬優

良農地 

彰化縣政府 110 年 5 月 6

日 府 農 務 字 第

1100160795號 

農業灌、排水 是  否 

依彰化縣政府之查詢結果，本案基地貢旗段

155地號土地北側緊鄰貢旗段 168地號為本

處連招圳主給 15 灌溉專用渠道，依規定禁

止相關排水排入。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田水

利署彰化管理處 110 年 4

月 29 日農水彰化字第

110653195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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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計畫原則與規劃構想 

一、計畫原則 

（一）為促進廠區空間有效利用，創造最佳營運利潤，除配設必要之公共設施外，餘作

為擴建廠房及出入通路使用。將其土地使用分區劃設為零星工業區，並至少配置

30％之公共設施用地。 

（二）公共設施之種類及區位，應考量現有廠區及周邊土地使用性質之相容性與合理銜

接。本基地周邊現況以住宅、工廠或農地使用為主，且本案係屬工廠使用，為減

少對周邊環境之衝擊，因此以開放性之綠地為公共設施優先考量，植栽綠化具有

隔離效果，亦有濾塵、隔音、凈化空氣等作用，符合規劃上之公益性及必要性。 

二、規劃構想 

配合擴廠後產能提升需求，增加作業廠房，本案擴廠範圍除依規定留設

30%公共設施用地外，其餘廠區規劃說明如下。擴廠後廠區配置示意圖詳圖 11。 

1. 基地東南側寬度約 2M、長度約 80M之狹長型土地規劃為基地內通路，與原

廠區通路合併留設車道供基地聯外通行使用。 

2.公共設施用地規劃為具開放性之綠地，除依規定於基地西側、南側留設至少

1.6 公尺之隔離綠帶外，其餘公共設施劃設為綠地，集中留設於基地北側，並

開放社區民眾休憩使用。 

3.配合作業區位，於原廠作業廠房西側新建一棟廠房，做為新增新產品線之作業

空間。新舊廠房之間留設通道，並設置貨物裝卸碼頭及裝卸車位，以利貨運調

度。新廠房南側為作業人員主要出入動線，並規劃法定停車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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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本計畫規劃構想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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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隔離綠帶及設施規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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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實質發展計畫 

一、計畫範圍及面積 

本計畫區位於大村都市計畫區西南側，計畫範圍為大村鄉貢旗段 155地號土

地，計畫面積合計約 0.79 公頃。 

二、計畫年期 

配合開發時程及實際需要，預計自細部計畫發布實施之日起 4年內完成擴建。 

三、土地使用及公共設施計畫 

（一）零星工業區 

供作向中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擴廠使用，面積約 0.5585 公頃，占計畫總面積

之 69.99%。 

（二）綠地用地 

於基地北側劃設綠地，設置景觀植栽，供公眾休憩使用，西側以及南側留設

寬度至少 1.6M 之隔離綠帶，作為廠區與周邊地區之隔離空間，隔離綠帶設置景

觀植栽，美化廠區環境，並維護周邊農業生產環境之完整性，綠地面積約 2,383

㎡，占計畫總面積之 30.01%。 

表 9 土地使用面積一覽表 

項目 面積（公頃） 百分比（％） 

土地使用分區 零星工業區 0.5558 69.99 

公共設施用地 綠地用地 0.2383 30.01 

合計  0.7941 100.00 

註：表內面積應以依據核定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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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土地使用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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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地籍套繪土地使用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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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交通系統計畫 

（一）周邊交通動線 

本計畫交通動線系統說明如下（如圖 15）： 

1.聯外道路：以大溪路（縣道 146 號）為原廠區及計畫區主要聯外道路，大溪路

往南可通往埔心鄉及台 76 線埔心交流道，東向可連接台 1 省道，往北串聯台

74 線快速道路；西向銜接大崙路，通往埔鹽鄉。 

2.次要道路：附近都市計畫道路尚未完全開闢，西側以貢旗二巷、北側以田洋巷、

東側以大仁路銜接周邊地區。 

3.區內道路：為原廠區及計畫區內之聯絡道路，寬度約 5~10M，並作為廠區主要

防、救災及車輛進出動線。 

4.既有農路：田洋橫巷為廠區北側既有農路，寬度約 4~6M，可連絡至田洋巷，並

作為廠區次要防、救災及人員進出動線。 

 
圖 15 計畫範圍周邊交通系統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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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廠區內部動線及停車場規劃 

本廠區擴增後，與原廠區通路合併留設車道，作為區內主要聯外通道。基地

內新舊廠房之間留設通道，並於通道北側留設碼頭及裝卸車位，供裝卸貨物使用。

新建廠房南側留設通路作為人員主要出入動線，並規劃停車空間。廠區內部動線

及停車場規劃詳圖 16。 

 
圖 16 廠區內部動線及停車場規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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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都市防災計畫 

本計畫區防災避難計畫說明如下（詳圖 17）。 

（一）防救災及緊急避難動線 

1.區內主要聯外通道：以新建廠房西南側之通路及新舊廠區間之通道為主要防救

災通道。 

2.第 2 條緊急避難通路：除廠區通道外，必要時可藉由計畫區東北側農路（田洋

橫巷）作為第 2 條緊急避難通路，或提供救災人員進入。 

（二）防救設施及避難場所 

1.防救災指揮中心：以原廠區南側之辦公大樓作為防救災指揮中心，協助統籌災

害預警及救援工作。 

2.臨時避難場所：指定計畫區北側綠地為臨時避難場所。 

3.人員疏散動線規劃：建築物出入口均鄰接廠區通道，當災害發生時，可快速將人

員疏散至臨時避難場所或周圍空曠地區。 

（三）防火規劃 

1.建築物防火區劃：建築物內部之防火區劃，未來於請領建造執照時，應依建築技

術規則之相關規定設計施作。 

2.火災延燒防止地帶：利用開放空間系統（包含綠地、建築基地退縮帶及鄰棟間

隔、毗鄰農業區區位之隔離設施等）作為火災延燒防止地帶，以達防止火災延燒

功用，維護區內及區外之公共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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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 本計畫防災規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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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開放空間計畫 

本計畫區開放空間計畫說明如下（詳圖 18）。 

（一）計畫區西側及西南側配置綠地用地，作為廠區與周邊地區之隔離空間，隔離設施

設置景觀植栽，美化廠區環境，並維護周邊農業生產環境之完整性。 

（二）隔離設施：依據「農業主管機關同意農業用地變更使用審查作業要點」第九點規

定（略以）：「變更農業用地作與農業生產性質不相容之目的事業使用者，應配置

適當寬度之隔離綠帶或設施，並具體標繪於土地使用配置圖上。…隔離綠帶或設

施配置寬度至少應為 1.5m…」；另該要點第十一點規定（略以）：「隔離設施之認

定，指具有隔離效果之通路、水路、空地、廣場、平面停車場、開放球場、蓄水

池及滯洪池等非建築之開放性設施…」。本計畫變更後零星工業區與農業區之隔

離設施符合上述規定。 

 
圖 18 本計畫開放空間及隔離設施規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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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一）本要點依據都市計畫法第 22 條及同法台灣省施行細則第 35條規定訂定之。 

（二）零星工業區之建蔽率不得大於 70%，容積率不得大於 210%。 

（三）零星工業區應自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 5 公尺建築，退縮建築之空地應植栽綠

化，不得設置圍籬，但得計入法定空地。 

（四）計畫區內建築物停車空間設置標準，依「建築技術規則」規定辦理。 

（五）建築基地內之法定空地應留設二分之一以上種植花草樹木，以美化環境。 

（六）本要點未規定事項，適用其他法令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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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事業及財務計畫 

一、開發方式 

本案係由申請人向中工業股份有限公司開發作為廠區擴展使用，區內必要性設

施（公共設施及隔離綠帶等），均由申請人自行興建、維護與管理。 

二、開發時程 

本案新建 1 棟廠房，預估自本計畫發布實施後 4 年內，由向中工業股份有限公

司自行完成公共設施興建開闢及擴廠興建計畫。 

（一）應先完成公共設施用地之興闢及捐贈予地方政府，始得申領使用執照。 

（二）前述期限如需延長，應報彰化縣都市計畫委員會核准。 

（三）申請人未依核准開發期限完成擴建者，內政部同意依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

施辦法第十三條第四款規定由該管都市計畫擬定機關迅即辦理通盤檢討，確實

查明於六個月內依法檢討變更恢復為原計畫之使用分區，不得以任何理由，申

請變更為住宅區、商業區或其他建築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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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財務計畫 

本財務計畫係以計畫區之開發經費為主，包括零星工業區之開發工程費用，以

及公共設施用地興闢費用，合計約需新臺幣 13,720 萬元。 

表 10 事業及財務計畫表 

項目 
面積 

(公頃) 

土地取得方式 開發經費(萬元) 

主辦 
單位 

預定完成 
期限 

經費 
來源 徵

購 

區
段
徵
收 

市
地
重
劃 

無
償
捐
贈 

其
他 

土地徵購
及地上物
補償費 

整地及
工程費
用 

小計 

零星工
業區 

0.55       13,240 13,240 
向中工業
股份有限
公司 

細部計畫
發布實施
後 4年內 

向中工業
股份有限
公司自行
籌措 

公共設
施用地 

0.24       480 480 

合計 0.79       13,720 13,720 

註：本表得視向中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財務狀況及開發當時實際需求酌予調整，完成期限如需延長，應報

彰化縣都市計畫委員會核准。 

四、回饋計畫 

本案回饋計畫如下： 

（一）劃設公共設施用地，其面積約為 2,383㎡，占變更土地總面積之 30%，由向中

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自行興闢、維護與管理，並無償捐贈予大村鄉公所。 

（二）於基地北側田洋橫巷設置獨立出入口，開放社區前往綠地休憩使用；出入通道經

過國有土地及水利用地，由向中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申請架設跨橋，並負擔相關規

費與工程費。北側綠地與田洋橫巷銜接構想詳圖 19。 

（三）本案細部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後續不得再因任何理由（如擴廠需要）變更為廠房

使用。 

（四）回饋計畫經內政部都市計畫委員會審議通過後，由向中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與彰

化縣政府簽訂回饋協議書，協議書應納入都市計畫書作為執行依據，都市計畫

始得核定發布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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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 北側綠地與田洋橫巷銜接構想示意圖 

註：本圖為構想示意，實際設計及施作內容依申請人與公有地管理機關協議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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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經濟部擴建計畫核准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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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工廠相關登記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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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土地使用分區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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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土地使用及都市計畫變更同意書、

土地登記簿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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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非位於相關法令規定屬

禁止使用之土地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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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敏感區位查詢結果一覽表  

依「都市計畫工業區毗鄰土地變更處理原則」辦理，相關查詢結果如下。 

查詢項目 查詢結果及限制內容 查詢單位及文號 

重要水庫集水區 是  否 

依經濟部水利署之查詢結果，本案基地非

位於任何水庫之集水區內 

經濟部水利署 110 年 5 月

3 日 經 水 工 字 第

11053135560 號 

自來水水質水量

保護區 

是  否 

依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區管理

處之查詢結果，本案基地非位於依法核定

公告之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範圍內 

臺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區管理處 110 年 4 月

21 日台水十一工字第

1100004586 號 

軍事禁限建範圍 依內政部營建署環境敏感地區單一窗口平

台判定為免查 

2021-04-18 16:17:51 
(e1e9a79aaa5f) 

 

山坡地 是  否 

依彰化縣政府之查詢結果，本案基地非位

於山坡地 

彰化縣政府 110年 4月 23

日 府 水 保 字 第

1100144908 號 

特定農業區經辦

竣農地重劃之農

業用地 

是  否 

依彰化縣政府之查詢結果，本案基地非屬

特定農業區經辦竣農地重劃之農業用地 

彰化縣政府 110年 4月 21

日 府 地 劃 字 第

1100140943 號 

優良農地 是  否 

依彰化縣政府之查詢結果，本案基地非屬

優良農地 

彰化縣政府 110 年 5 月 6

日 府 農 務 字 第

1100160795 號 

農業灌、排水 是  否 

依彰化縣政府之查詢結果，本案基地貢旗

段 155 地號土地北側緊鄰貢旗段 168 地號

為本處連招圳主給 15 灌溉專用渠道，依規

定禁止相關排水排入。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田水

利署彰化管理處 110 年 4

月 29 日農水彰化字第

1106531957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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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營建署環境敏感地區單一窗口查詢平台 — 應免查範圍查詢
 

應免查範圍查詢位置為：彰化縣大村鄉貢旗村
 

 

1、
因應臺南市文化資產管理處查詢作業調整，有關臺南市行政轄區範圍內之第一級環境敏感地區「13.古蹟保存區」、「14.考古

遺址」及第二級環境敏感地區「12.歷史建築」、「13.聚落建築群」、「14.文化景觀」、「15.紀念建築」及「16.史蹟」等項

目。如有查詢需求，請逕至臺南市開發行為涉及有形文化資產查詢系統查詢（網址：https://tchgis.tainan.gov.tw）

2、 下列項目包含以「村里」為判定依據，若未輸入「村里」，該項查詢結果可能顯示「無法判定」：第一級第13項「古蹟保存區
」、第14項「考古遺址」，以及第二級第12項「歷史建築」、第13項「聚落建築群」、第28項「航空噪音防制區」和第32項「
鐵路兩側限建地區（臺鐵鐵路兩側限建地區）」。

3、 下列項目包含以「地段」為判定依據，若查詢條件未輸入「地段」，該項查詢結果可能顯示「無法判定」：第一級第6項「國家
公園區內之特別景觀區、生態保護區」、第19項「國家公園內之史蹟保存區」，以及第二級第1項「地質敏感地區（活動斷層
）」、第3項「嚴重地層下陷地區」、第18項「國家公園內之一般管制區及遊憩區」和第23項「地質敏感區（地下水補注）」。

2021-04-18 16:17:51(e1e9a79aaa5f)

應查或免查 等級 環境敏感項目名稱 行政區查詢層級 行政區名稱 查復機關

免查 第一級 1、是否位屬特定水土保持區？

免查 第一級 2、是否位屬河川區域？

免查 第一級
3、是否位屬洪氾區一級管制區及洪水平原一級管
制區？【名稱： 洪氾區一級管制區】

縣市 彰化縣
經濟部水利署、彰
化縣政府水利資源
處

免查 第一級
3、是否位屬洪氾區一級管制區及洪水平原一級管
制區？【名稱： 洪水平原一級管制區】

應查 第一級 4、是否位屬區域排水設施範圍？ 鄉鎮市區 彰化縣大村鄉
彰化縣政府水利資
源處

免查 第一級 5、是否位屬活動斷層兩側一定範圍？

免查 第一級
6、是否位屬國家公園區內之特別景觀區、生態保
護區？

免查 第一級 7、是否位屬自然保留區？

免查 第一級 8、是否位屬野生動物保護區？

免查 第一級 9、是否位屬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

免查 第一級 10、是否位屬自然保護區？

免查 第一級 11、是否位屬一級海岸保護區？ 鄉鎮市區 彰化縣大村鄉
內政部營建署綜合
計畫組

免查 第一級
12、是否位屬國際級重要濕地或國家級重要濕地
核心保育區、生態復育區？【名稱： 國際級重要
濕地】

免查 第一級
12、是否位屬國際級重要濕地或國家級重要濕地
核心保育區、生態復育區？【名稱： 國家級重要
濕地之核心保育區、生態復育區】

應查 第一級 13、是否位屬古蹟保存區？ 鄉鎮市區 彰化縣大村鄉 彰化縣文化局

免查 第一級 14、是否位屬考古遺址？

免查 第一級 15、是否位屬重要聚落建築群？

免查 第一級 16、是否位屬重要文化景觀？

免查 第一級 17、是否位屬重要史蹟？ 縣市 彰化縣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免查 第一級 18、是否位屬水下文化資產？ 縣市 彰化縣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免查 第一級 19、是否位屬國家公園內之史蹟保存區？

第1頁/共3頁 製作日期 2021/4/18 下午 04:17:51 , v1.0

僅
供
公
開
展
覽
參
考
用

https://tchgis.tainan.gov.tw


免查 第一級
20、是否位屬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或飲用水取
水口一定距離內之地區？【名稱： 飲用水水源水
質保護區】

免查 第一級
20、是否位屬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或飲用水取
水口一定距離內之地區？【名稱： 飲用水取水口
一定距離內之地區】

免查 第一級
21、是否位屬水庫集水區（供家用或供公共給水
）？

免查 第一級 22、是否位屬水庫蓄水範圍？ 縣市 彰化縣 經濟部水利署

免查 第一級
23、23-1.是否位屬森林（國有林事業區、保安林
等森林地區）？【名稱： 國有林事業區】

免查 第一級
23、23-1.是否位屬森林（國有林事業區、保安林
等森林地區）？【名稱： 保安林】

鄉鎮市區 彰化縣大村鄉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林務局

免查 第一級
23、23-2.是否位屬森林（區域計畫劃定之森林區
）？【名稱： 森林區】

免查 第一級
23、23-3.是否位屬森林（大專院校實驗林地及林
業試驗林地等森林地區）？【名稱： 大專院校實
驗林地】

免查 第一級
23、23-3.是否位屬森林（大專院校實驗林地及林
業試驗林地等森林地區）？【名稱： 林業試驗林
地】

免查 第一級 24、是否位屬溫泉露頭及其一定範圍？

免查 第一級 25、是否位屬水產動植物繁殖保育區？

應查 第一級 26、是否位屬優良農地？ 縣市 彰化縣 彰化縣政府農業處

免查 第二級
1、是否位屬地質敏感地區（活動斷層、山崩與地
滑、土石流）？【名稱： 地質敏感區（活動斷層
）】

縣市 彰化縣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
查所

無法判定 第二級
1、是否位屬地質敏感地區（活動斷層、山崩與地
滑、土石流）？【名稱： 地質敏感區（山崩與地
滑）】

免查 第二級
1、是否位屬地質敏感地區（活動斷層、山崩與地
滑、土石流）？【名稱： 地質敏感區（土石流
）】

縣市 彰化縣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
查所

免查 第二級
2、是否位屬洪氾區二級管制區及洪水平原二級管
制區？【名稱： 洪氾區二級管制區】

縣市 彰化縣
經濟部水利署、彰
化縣政府水利資源
處

免查 第二級
2、是否位屬洪氾區二級管制區及洪水平原二級管
制區？【名稱： 洪水平原二級管制區】

免查 第二級 3、是否位屬嚴重地層下陷地區？

免查 第二級 4、是否位屬海堤區域？

應查 第二級 5、是否位屬淹水潛勢？ 縣市 彰化縣 經濟部水利署

應查 第二級 6、是否位屬山坡地？ 鄉鎮市區 彰化縣大村鄉
彰化縣政府水利資
源處

免查 第二級 7、是否位屬土石流潛勢溪流地區？

免查 第二級
8、是否位屬前依「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條例
」劃定公告之「特定區域」，尚未公告廢止之範
圍？

縣市 彰化縣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水土保持局

免查 第二級 9、是否位屬二級海岸保護區？ 鄉鎮市區 彰化縣大村鄉
內政部營建署綜合
計畫組

免查 第二級 10、是否位屬海域區？

免查 第二級

11、是否位屬國家級重要濕地核心保育區、生態
復育區以外分區以及地方級重要濕地核心保育區
、生態復育區？【名稱： 國家級重要濕地核心保
育區、生態復育區以外分區】

免查 第二級

11、是否位屬國家級重要濕地核心保育區、生態
復育區以外分區以及地方級重要濕地核心保育區
、生態復育區？【名稱： 地方級重要濕地核心保
育區、生態復育區】

應查 第二級 12、是否位屬歷史建築？ 鄉鎮市區 彰化縣大村鄉 彰化縣文化局

免查 第二級 13、是否位屬聚落建築群？

免查 第二級 14、是否位屬文化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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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查 第二級 15、是否位屬紀念建築？

免查 第二級 16、是否位屬史蹟？

免查 第二級 17、是否位屬地質敏感區（地質遺跡）？ 縣市 彰化縣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
查所

免查 第二級
18、是否位屬國家公園內之一般管制區及遊憩區
？

免查 第二級
19、是否位屬水庫集水區（非供家用或非供公共
給水）？

免查 第二級 20、是否位屬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

應查 第二級 21、是否位屬優良農地以外之農業用地？ 縣市 彰化縣 彰化縣政府農業處

免查 第二級
22、是否位屬礦區（場）、礦業保留區、地下礦
坑分布地區？【名稱： 礦區（場）】

免查 第二級
22、是否位屬礦區（場）、礦業保留區、地下礦
坑分布地區？【名稱： 礦業保留區】

免查 第二級
22、是否位屬礦區（場）、礦業保留區、地下礦
坑分布地區？【名稱： 地下礦坑分布地區】

免查 第二級 23、是否位屬地質敏感區（地下水補注）？ 鄉鎮市區 彰化縣大村鄉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
查所

免查 第二級 24、是否位屬人工魚礁區及保護礁區？

免查 第二級 25、是否位屬氣象法之禁止或限制建築地區？

免查 第二級 26、是否位屬電信法之禁止或限制建築地區？

免查 第二級
27、是否位屬民用航空法之禁止或限制建築地區
或高度管制範圍？

免查 第二級 28、是否位屬航空噪音防制區？

免查 第二級
29、是否位屬核子反應器設施周圍之禁制區及低
密度人口區？

無法判定 第二級
30、是否位屬公路兩側禁建限建地區？【名稱：
高速公路兩側禁建限建地區】

應查 第二級
30、是否位屬公路兩側禁建限建地區？【名稱：
省道兩側禁建限建地區】

鄉鎮市區 彰化縣大村鄉
交通部公路總局第
二區養護工程處彰
化工務段

免查 第二級
30、是否位屬公路兩側禁建限建地區？【名稱：
縣道、鄉道兩側禁建限建地區】

縣市 彰化縣 彰化縣政府工務處

免查 第二級 31、是否位屬大眾捷運系統兩側禁建限建地區？

應查 第二級
32、是否位屬鐵路兩側限建地區？【名稱： 高速
鐵路兩側限建地區】

鄉鎮市區 彰化縣大村鄉 交通部鐵道局

免查 第二級
32、是否位屬鐵路兩側限建地區？【名稱： 臺鐵
鐵路兩側限建地區】

免查 第二級
33、是否位屬海岸管制區、山地管制區、重要軍
事設施管制區之禁建、限建地區？【名稱： 海岸
管制區】

免查 第二級
33、是否位屬海岸管制區、山地管制區、重要軍
事設施管制區之禁建、限建地區？【名稱： 山地
管制區】

免查 第二級
33、是否位屬海岸管制區、山地管制區、重要軍
事設施管制區之禁建、限建地區？【名稱： 重要
軍事設施管制區之禁建、限建地區】

免查 第二級 34、是否位屬要塞堡壘地帶？

2021-04-18 16:17:51(e1e9a79aaa5f)

注意：

1、 僅列出有提供之應免查範圍資料之環境敏感地區項目，未提供應免查範圍資料之環境敏感地區項目不在查詢結果之列。

2、 表列各環境敏感地區項目之查詢範圍倘經主管機關公告異動，該項目應查詢或免查詢地區尚未配合修正時，其查詢範圍仍以主
管機關公告之最新資料為準。

3、 本系統地段資料為介接地政司「地政整合資訊服務共享協作平台」， 正確資料請以地政事務所地段資料為準。

4、 查詢結果可作為業務執行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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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水利署 函
地址：臺中市南屯區黎明路二段501號

聯 絡 人：周宛蓉

連絡電話：04-22501616#616

電子信箱：a650320@wra.gov.tw

傳　　真：04-22501615

受文者：龍邑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5月3日

發文字號：經水工字第1105313556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有關函詢「彰化縣大村鄉貢旗段155地號土地」環境敏感

地區案，復如說明，請查照。

說明：

一、復貴公司110年4月20日龍邑字第1100000324號函。

二、依所附圖籍資料，經查該位址非位於水庫集水區內。

正本：龍邑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副本：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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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區管理處 函
地址：彰化市公園路2段1號

承辦人：陳慧容

電話：04-7245031#310

電子信箱：GAP@mail.water.gov.tw

受文者：龍邑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4月21日

發文字號：台水十一工字第1100004586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有關貴公司函詢彰化縣大村鄉貢旗段155地號土地，非在

依法核定公告之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範圍內，請查

照。

說明：

一、復貴公司110年4月20日龍邑字第1100000323號函。

二、有關水庫集水區或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查詢案件，已係

屬各縣市政府權責，爾後相關查詢案請逕行上線使用「水

庫集水區暨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查詢系統」查詢。

正本：龍邑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副本：本處工務課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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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 函
地址：500201彰化縣彰化市中山路2段416

號

辦公地址：500017彰化市公園路一段409

號

承辦人：徐慧如

電話：04-7532650

傳真：04-7271635

受文者：龍邑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4月23日

發文字號：府水保字第1100144908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貴公司函詢本縣大村鄉貢旗段155地號土地，是否位屬山

坡地公告範圍內乙案，復如說明，請查照。

說明：

一、復貴公司110年4月20日龍邑字第1100000325號函。

二、經查旨揭1筆地號土地座落非位屬山坡地公告範圍內。

正本：龍邑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副本：本府水利資源處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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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 函
地址：50001彰化市中山路2段416號

承辦人：何欣倫

電話：04-7531635

傳真：04-7274353

電子信箱：ho2021@email.chcg.gov.tw

受文者：龍邑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5月6日

發文字號：府農務字第1100160795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貴公司函詢本縣大村鄉貢旗段155地號土地（大村都市計

畫農業區），是否位屬農業發展條例及區域計畫法施行細

則所劃定公告之優良農地及是否有妨礙原有區域性農路通

行事宜一案，復請查照。

說明：

一、復貴公司110年4月20日龍邑字第1100000328號函。

二、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07年7月10日農企字第1070013001號

函說明二、基於優良農地對應現行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

定，應屬「特定農業區」範疇，爰貴轄非都市土地使用分

區未依「修正全國區域計畫」完成資源型使用分區之檢討

變更作業前，仍請依本會107年4月23日函說明，以「特定

農業區農業用地」範圍作為優良農地之審認依據。對於申

請查詢案件位屬特定農業區者，如由農業主管機關查填該

土地是否位在第1級環境敏感地區之「是否位屬優良農地」

項目時，得請地政主管機關協助確認該用地是否屬已完成

資源型分區調整作業之地區，倘該地區經內政部同意辦理

檔　　號:
保存年限:

2

僅
供
公
開
展
覽
參
考
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裝 
. 
. 
. 
. 
. 
. 
. 
. 
. 
. 
. 
. 
. 
. 
. 
. 
訂 
. 
. 
. 
. 
. 
. 
. 
. 
. 
. 
. 
. 
. 
. 
. 
. 
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2 頁，共 2 頁

變更為特定農業區以外之其他分區者，則得認定非屬第1級

環境敏感地區之「優良農地」範圍。

三、承上揭，經審查本縣大村鄉貢旗段155地號土地（大村都市

計畫農業區）「非屬」優良農地。

四、有關旨揭土地「是否有妨礙原有區域性農路通行事宜」，

係為「農業主管機關同意農業用地變更使用審查作業要

點」(以下簡稱本要點)第5點第4項規定之審查項目，如須

辦理都市計畫變更，請擬具興辦事業計畫書及依本要點第3

點規定擬具農業用地變更使用說明書送交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再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轉送本處，就該計畫書內容整

體審查。

正本：龍邑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副本：本府農業處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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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田水利署彰化管理處 函
地址：51049 彰化縣員林市中山路二段133

號

承辦人：王嘉瑩

電話：04－8332581分機165

傳真：04－8346527

電子信箱：ch655@iachu.nat.gov.tw

受文者：龍邑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4月29日

發文字號：農水彰化字第1106531957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貴公司為辦理「彰化縣大村鄉貢旗段155地號土地都市計

畫變更申請」，函請本處查其預定範圍是否位屬具農業灌

溉功能之灌排水系統，或是否有妨礙上、下游農業灌排水

系統輸水能力之虞乙案，復如說明，請查照。

說明：

一、復 貴公司110年4月20日龍邑字第1100000326號函。

二、本案彰化縣大村鄉貢旗段155地號土地北側緊鄰貢旗段168

地號為本處連招圳主給15灌溉專用渠道，依規定禁止相關

排水排入；另、有關本土地都市計畫變更編定案件，本處

非受理審查單位，請貴公司逕洽地方主管機關辦理。日後

主管機關若辦理現勘，如涉本處相關業務範圍者，屆時將

派員協助履勘確認。

正本：龍邑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副本：大村工作站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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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都市計畫工業區毗鄰土

地變更處理原則」檢核表 

 
 

 

 

 

 

 

 

  

僅
供
公
開
展
覽
參
考
用



 1 

條文內容 檢核說明 

一、本原則依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之一第二項規定

訂定之。 

-- 

二、本原則適用對象，以原都市計畫工業區毗鄰土地

確無工業區可供擴建，且其申請變更為工業區之

用途，應與原有廠地相關，並符合下列情形之一： 

（一）經經濟部認定屬附加產值高或創造相當就業人

口之投資事業者。 

（二）經直轄市、縣（市）政府同意為增設污染防治

設備者。 

（三）經經濟部認定屬設立營運總部者。 

本案申請人已取得經濟部 111 年 2 月 15

日經授工字第 11120404830 號函認定屬

於「附加產值高之投資事業」，符合申請規

定（詳附件一）。 

三、申請變更土地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申請人每次申請變更之土地總面積不得超過五

公頃及原有廠地面積之一點五倍，並自領得使

用執照之日起三年後，始得再依本原則規定申

請變更。但經經濟部同意者，不在此限。 

1.申請變更之土地總面積為 0.7941 公

頃，未超過 5 公頃【請參照主要計畫書

P3 變更位置與範圍、P.45 變更計畫內容

及變更內容明細表】。 

2.原廠址面積為 0.7504公頃，本次申請變

更為 0.7941 公頃，約為原有廠房 1.06

倍。 

3.原廠地自 108 年 7 月 29 日取得工廠登

記證【詳主要計畫書之附件二】。 

（二）申請變更之土地，必須與原有工業區廠地相毗

鄰，地形完整銜接，且無破壞水土保持之虞，

以利整體規劃、開發。但為合併計算寬度不超

過十公尺之都市計畫道路用地、既成道路或水

路分隔，且可與原廠地合併供一生產單元完整

使用者，不在此限。 

申請變更之土地與原有工業區廠地毗鄰且

地形完整銜接【請參照主要計畫書 P.9 至

P.10 變更範圍及原廠區都市計畫概述】。 

（三）重要水庫集水區暨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軍

事禁限建範圍及其他法令規定禁止使用之土

地，不得申請變更。 

經環境敏感地函詢結果，本次申請變更土

地非屬重要水庫集水區、自來水水質水量

保護區、軍事禁限建範圍及其他法令規定

禁止使用之土地，符合規定。詳計畫書

P.25、P.26 及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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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條文內容 檢核說明 

（四）申請變更之土地位於山坡地者，除應符合山坡

地建築管理辦法規定外，原始地形在坵塊圖上

之平均坡度在百分之四十以上之地區，其面積

之百分之八十以上土地應維持原始地形地

貌，不得開發利用，其餘土地得規劃作道路及

綠地等設施使用；原始地形在坵塊圖上之平均

坡度在百分之三十以上未逾四十之地區，以作

為開放性之公共設施使用為限；原始地形在坵

塊圖上平均坡度未達百分之三十者，始得作為

建築基地。 

本次申請變更非位於山坡地範圍，符合規

定（詳計畫書 P.25、P.26 及附件五）。 

四、申請人申請變更都市計畫，於主要計畫核定前，

應檢附全部土地所有權人土地使用變更同意書

或同意開發證明文件，與當地直轄市、縣（市）

政府或鄉（鎮、市）公所簽訂協議書，同意下列

事項，並納入都市計畫書規定，以利執行。 

本案變更範圍貢旗段 155 地號，土地所有

權人為申請人「向中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所有，已出具土地登記簿謄本，請參照主

要計畫書之附件四。 

（一）應至少劃設變更都市計畫土地總面積百分之三

十之土地作為公共設施用地，並應自行管理、

維護。 

1.本點規定已納入都市計畫書敘明，詳計

畫書 P.49。 

2.本案細部計畫劃設變更都市計畫土地總

面積 30%之土地作為公共設施用地，符

合規定（詳細部計畫書 P.37）。 

（二）前款公共設施用地應無償捐贈予直轄市、縣

（市）政府或鄉（鎮、市）公所，無法全部捐

贈者，經都市計畫委員會同意得就無法捐贈部

分改以捐贈代金；且於捐贈土地或代金後，其

餘變更後之工業區土地始得申請核發使用執

照。但因情形特殊，得採分期方式捐贈；其所

劃設之公共設施用地，於主要計畫使用分區仍

為工業區。 

本案回饋之公共設施全數採捐贈方式辦

理，應於細部計畫完成後 4 年內興闢捐贈

予地方政府，始得領取使用執照（詳細部

計畫書 P.36、P.37）。 

（三）前款捐贈代金之數額，由直轄市、縣（市）政

府委託三家以上專業估價者按變更後使用分

區查估後，依下列公式計算之；其所需費用，

由申請人負擔。 

捐贈代金之數額＝三家以上專業估價者查估

變更後全部土地價格（取最高價計算）×變更

後無法捐贈公共設施用地面積／變更後全部

本案回饋之公共設施全數採捐贈方式辦理

（詳細部計畫書 P.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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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內容 檢核說明 

土地面積 

（四）直轄市、縣（市）政府及鄉（鎮、市）公所應

成立代金收支保管運用專戶，專供當地都市建

設之用。 

-- 

（五）申請人應自行擬定細部計畫，配置必要之公共

設施，並自行負擔所有開發經費；其細部計畫

得與主要計畫同時辦理擬定及審議，並於主要

計畫完成法定程序後，由直轄市、縣（市）政

府依法核定發布實施。 

1.本點規定已納入都市計畫書敘明，詳計

畫書 P.49。 

2.本案已依規定辦理細部計畫擬定作業；

另外，本案開發經費將由申請單位負責

籌措，詳計畫書 P.50。 

（六）申請人未依核准開發期限完成擴建者，內政部

同意依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十

三條第四款規定由該管都市計畫擬定機關迅

即辦理通盤檢討，確實查明於六個月內依法檢

討變更恢復為原計畫之使用分區，不得以任何

理由，申請變更為住宅區、商業區或其他建築

用地。 

本點規定已納入都市計畫書敘明，詳計畫

書 P.49。 

（七）依法需辦理環境影響評估者，環境影響評估與

都市計畫變更應採併行審查，並於各該都市計

畫檢討變更案報請核定時，檢附環保主管機關

審查通過之環境影響說明書或環境影響評估

報告相關書件，納入都市計畫書規定。 

本案為金屬製品製造業，非屬「開發行為

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

準」第 3 條第 1 項第 1~3 款附表一及附

表二所列工業類別，且非位於前項第 4款

所列環境敏感地區，依法免辦理環境影響

評估。 

（八）申請變更之工業區內扣除留設相關公共設施用

地之可建築基地，最大建蔽率、容積率分別為

百分之七十、百分之二百十。 

1.本點規定已納入都市計畫書敘明，詳計

畫書 P.49。 

2.開發強度已納入細部計畫書之土地使用

分區管制要點規定（詳細部計畫書

P.35）。 

五、辦理程序： 

（一）申請人提出申請時，除僅增設污染防治設備

者，應徵得直轄市、縣（市）政府同意外，應

先提具擴建計畫（含鄰近工業區土地使用狀

況）經經濟部審查核准。經徵得同意或審查核

准後，內政部同意依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第

一項第三款規定辦理都市計畫變更。 

本案已取得經濟部 111 年 2 月 15 日經授

工字第 11120404830 號函，核准擴建計

畫（詳附件一），逕依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

第 1 項第 3 款辦理都市計畫變更。 

（二）申請人應檢具變更都市計畫書圖及土地使用同 本案變更範圍貢旗段 155 地號，土地所有

僅
供
公
開
展
覽
參
考
用



 4 

條文內容 檢核說明 

意變更證明文件，送由各該都市計畫擬定機關

查核無誤後，依都市計畫法定程序辦理。 

權人為申請人「向中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所有，已出具土地登記簿謄本，請參照主

要計畫書之附件四。 

六、本原則規定事項，如直轄市、縣（市）政府於自

治條例或各該主要計畫通盤檢討書另有規定

者，或其屬配合國家重大建設者，得經內政部都

市計畫委員會就實際情形審決之，不適用本處理

原則全部或一部之規定。若仍有未規定事項，仍

以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之決議為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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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彰化縣環境保護局 

免申請水污染防治許可證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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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田水利署

搭排同意許可文件 
  

僅
供
公
開
展
覽
參
考
用



僅
供

公
開

展
覽

參
考

用



僅
供

公
開

展
覽

參
考

用



僅
供

公
開

展
覽

參
考

用



 

 

 

 

 

 

 

 

 

附件九 

農業用地變更使用同意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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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 

公開展覽前座談會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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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大村都市計畫（部分農業區為零星工業區）

（配合向中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擴廠）案」暨「擬定

大村都市計畫（部分農業區為零星工業區）（配合向

中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擴廠）細部計畫案」 

公開展覽前座談會 

【會議紀要】 

壹、日期：111 年 8 月 19（星期五）上午 9 時 30 分 

貳、地點：彰化縣大村鄉公所二樓禮堂 

参、出列席單位及人員：詳后附簽到簿 

肆、規劃單位簡報（略） 

伍、與會人員意見： 

（一）基地南側之交通動線，基地內通路寬度及聯外道路，是

否有貨車出入等，請再補充說明。  

（二）綠地集中留設於基地北側，該側是否有聯外道路、可連

接建築線？ 

（三）有關擴廠範圍周邊鄰地房屋使用現況建議再予說明。 

（四）本鄉現有工業區零散，缺乏前瞻性，產業界有工業用地

的需求，建議政府應予整體規劃。本案申請基地周遭還

有其他工廠，建議將周邊土地一併劃設為工業區。 

（五）歡迎企業進駐本鄉帶動經濟發展，除了擴廠計畫應依程

序進行審議，同時也應兼顧敦親睦鄰，確保鄉里的生活

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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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有關基地規劃構想，建議回饋之公共設施用地應能對外

開放供公眾使用。 

（七）有關工廠的用水量及排水計畫，請予說明。 

（八）工廠之廢水排放應妥予規劃，避免汙染到周遭農地。 

（九）有關本鄉之工業用地需求，大村都市計畫刻正辦理第二

次通盤檢討，並於 106 年公告公開展覽，草案規劃多處

產業專用區，該案仍在彰化縣都委會審議中。除上開辦

理中之都市計畫以外，大村鄉台 1 省道東側另有約 280
公頃土地為國土計畫建議新增產業用地（未來產業發展

儲備用地），未來將會另案整體規劃。 

（十）都市計畫之法定程序，需經由大村鄉、彰化縣及內政部

都委會三級審議，需要一定時間。未來在國土計畫指導

之下，農地可望進行轉型，國土功能分區圖於彰化縣政

府地政處規劃當中，預計 114 年公告實施，針對農地轉

型、未登工廠納管等議題，均會進行整體規劃。 

 

陸、散會：上午 10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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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說明會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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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一 

彰化縣大村鄉都市計畫委員會

111 年度第 1 次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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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頁，共 1 頁

彰化縣大村鄉公所 函
地址：51547彰化縣大村鄉大村村中正西路
338號
承辦人：課員 賴素媛
電話：04-8520149#218
傳真：04-8538549
電子信箱：ntws34ems.tatsun.gov.tw

受文者：龍邑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11月22日
發文字號：彰大鄉建字第1110018468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會議紀錄及簽到表各1份

主旨：檢送本所111年11月10日召開「彰化縣大村鄉都市計畫委

員會111年度第1次會議」紀錄1份，請查照。

說明：

一、依111年11月10日召開「彰化縣大村鄉都市計畫委員會111

年度第1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

二、請規劃單位依會議紀錄決議事項，修正都市計畫書、圖

後，由本所報請縣府續辦都市計畫變更事宜。

正本：本鄉都市計畫委員
副本：向中工業股份有限公司、龍邑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本所建設課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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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 市 計 畫 技 師 圖 記 頁 
 

龍邑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辦理之擬定大村都市計畫（部分農業區為零

星工業區）（配合向中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擴廠）細部計畫案，業經本技師依照

既有之學理、準則、都市計畫相關法規，就各項數據理性預測與判斷其未來發

展需要，並就現實條件與人民權益加以綜合考量，完成計畫書圖內容、相關會

議紀錄等編制，且依規定製作工作底稿備查。惟都市計畫（或都市更新......等）

須依都市計畫委員會（或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等）完成審議並經主

管機關核定後確定，所有內容應以最終審定為準。 

  
                             
 

都市計畫技師姓名：廖嘉蓮 技師執業執照證號：技執字第 006117 號  

 

技師公會名稱：臺灣省都市計畫技師公會 公會會員證號：臺都技師員字第 A0092 號 

技師執業機構名稱：龍邑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技師圖記    

 

 

 

 

技師簽章：                  

 

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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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承辦人員  

業務單位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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